
附件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部门关于《深圳市住房
和建设局等部门关于开展住房租赁

资金监管的通知》续期的通知
深建规〔2025〕6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住房租赁企业经营，维护住房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，

市住房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

部门关于开展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的通知》（深建规〔2021〕6 号），

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将于 2025 年 6 月 11 日届满。

为确保依法有效履职，根据《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

定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05 号）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二项、

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（深府办〔2021〕8 号）的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决定

对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部门关于开展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的通

知》有效期予以延长，实体内容不变，有效期延续至 2027 年 6

月 11 日。

特此通知。



附件：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部门关于开展住房租赁资金监

管的通知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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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租赁合同期限，发放贷款的频率应与借款人支付租金的频率匹

配。

四、 加强监督管理

(十三)市住房建设部门负责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住房租赁资

金监管的统筹、 协调、 指导，并加强对租赁平台的建设和推广。

区住房建设部门统筹、指导各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辖区内采取

“高进低出”“长收短付”等高风险经营模式以及逃避租赁资金

监管的住房租赁企业的监管，并根据监管银行提供的相关信息，

对住房租赁企业监管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督。

市、 区社区网格管理部门统筹组织网格员，配合主管部门对

承租人进行相关政策宣传，并将发现的住房租赁矛盾纠纷线索及

时通报主管部门处置。

中国人民银行驻深机构指导辖区内金融机构规范创新住房

租赁融资产品， 防范住房租赁金融风险。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驻深机构根据监管职责，加强对银行

业金融机构住房租金贷款业务及银行保函业务的监管，依法查处

商业银行在租赁资金监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配合市住房建设部

门制定监管协议等示范文本。

市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，依法

查处小额贷款公司等违规或变相开展住房租金贷款业务的行为。

— 8

市网信部门依法加强对违法违规发布住房租赁信息行为的

监督，对未进行企业备案即发布房源信息，或者未按规定提供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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